
— 1 —

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宣传册

为切实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跨国公司外

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汇发〔2014〕

23 号），并于 2014 年 6 月 1 日全面实施。

1.1.1.1. 什么是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什么是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什么是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什么是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

答：跨国公司可以根据经营需要，在所在地银行开立国

内、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集中运营管理境内外成员企业外

汇资金，办理经常项目外汇资金集中收付汇、轧差净额结算

等业务。具体业务类型有：境外外汇资金境内归集、境内外

汇资金集中管理、外债和对外放款额度集中调配、经常项目

集中收付汇和轧差净额结算。跨国公司可根据自身业务情况

选择其中一项或多项开展。

2.2.2.2.哪些企业可以申请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哪些企业可以申请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哪些企业可以申请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哪些企业可以申请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

务务务务？？？？

答：跨国公司是以资本联结为纽带，由母公司、子公司

及其他成员企业或机构共同组成的企业法人联合体（不含财

务公司以外的金融机构）。同时，跨国公司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备真实业务需求；

（二）具有完善的外汇资金管理架构、内控制度；

（三）建立相应的内部管理电子系统；

（四）上年度外汇收支规模超过 1 亿美元（参加外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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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集中运营管理的境内成员企业合并计算）；

（五）近三年无重大外汇违法违规行为（成立不满三年

的企业，自成立之日起无重大外汇违规行为）。贸易外汇收支

企业名录内企业，货物贸易分类结果应为 A 类。

单一企业集团若符合上述资格条件，也可申请开展跨国

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

3.3.3.3.什么样的银行可以作为开户银行办理跨国公司外汇资什么样的银行可以作为开户银行办理跨国公司外汇资什么样的银行可以作为开户银行办理跨国公司外汇资什么样的银行可以作为开户银行办理跨国公司外汇资

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

答：近三年执行外汇管理规定年度考核 B 类及以上的银

行可以作为该业务的开户银行。跨国公司原则上选择不超过 3

家具有结售汇业务资格的银行作为办理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

理业务的开户银行。

4.4.4.4. 企业如何办理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的业企业如何办理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的业企业如何办理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的业企业如何办理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的业

务备案手续务备案手续务备案手续务备案手续？？？？

答：跨国公司凭以下资料向所在地分局提出业务备案申

请，外汇局应在收到完整的备案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

日内，完成备案手续并出具备案通知书。

（一）备案申请。包括跨国公司基本情况，业务需求；

主办企业基本情况，参与企业名单、股权结构；跨国公司对

主办企业的授权书等。选择经常项目外汇资金集中收付汇、

轧差净额结算业务的，还需列表说明参与的境内外成员企业

名单，包括名称、组织机构代码、注册地等。

（二）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加盖主办企业公章的主办企

业及境内成员企业营业执照；金融业务许可证及经营范围批

准文件（财务公司需提供）；境外成员企业只需提供注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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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与开户银行联合制定的业务模式、操作流程、

内控制度、组织架构、系统建设、风险控制措施、数据监测

方式以及技术服务保障方案等；经签署的《跨国公司外汇资

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办理确认书》；选择 2 家以上（含）开户

银行的，应明确外债、对外放款集中额度在各家开户银行的

具体分配。

申请集中外债额度的企业还需提交：申请书（应列表说

明参加外债额度集中的成员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注册

地、每家成员企业可用外债额度、已登记外债签约额及提款

额、集中的外债额度）；参与集中或者部分集中外债额度的成

员企业的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外债业务查询中的尚可借债额、

外债签约登记列表及外债业务条线查询列表信息打印界面。

申请对外放款额度的企业还需提交：参与对外放款额度

集中的境内成员企业最近一期财务审计报告。

5.5.5.5.企业如何办理业务变更备案企业如何办理业务变更备案企业如何办理业务变更备案企业如何办理业务变更备案？？？？

答：业务办理期间开户银行、主办企业、成员企业等发

生变更的，应提前 1 个月向所在地外汇局提交变更备案申请。

开户银行变更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变更开户银行申请。主要包括：变更开户银行的

原因，拟选择的开户银行，原账户余额的处理方式等。

（二）拟新开户银行业务模式、操作流程、内控制度、

组织架构、系统建设、风险控制措施、数据监测方式以及技

术服务保障方案等。

（三）加盖银行业务公章的原账户余额对账单。

（四）经签署的《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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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确认书》。

（五）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成员企业、主办企业外债和对外放款额度、业务种类变

更的，除参照企业初次备案提交材料外，还应提交备案通知

书复印件。

6.6.6.6.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的账户如何开立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的账户如何开立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的账户如何开立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的账户如何开立

和管理和管理和管理和管理？？？？

答：跨国公司可在其开户银行同时或单独开立国内、国

际外汇资金主账户，集中管理境内外成员企业外汇资金。主

办企业应持备案通知书到开户银行开立国内和（或）国际外

汇资金主账户。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与境外划转自由，无额

度控制，国内、国际两个账户资金有限融通，可在规定的外

债和对外放款资金额度内划转，为境内外成员融通资金提供

便利。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与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之间净融

入额不得超过境内成员企业的外债额度，净融出额不得超过

境内成员企业集中的对外放款额度。

7.7.7.7.跨国公司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收支范围是什么跨国公司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收支范围是什么跨国公司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收支范围是什么跨国公司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收支范围是什么？？？？

答：收入范围：

（一）境内成员企业从境外直接获得的经常项目外汇收

入；

（二）境内成员企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资本金账户、

资产变现账户、再投资专用账户、外债账户划入；

（三）规定额度内由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划入的从境外

借入的外债和偿还的对外放款本息；

（四）购汇存入（经常项目项下对外支付购汇所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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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放款或购汇偿还外债资金）；

（五）理财产品的本息；

（六）外汇局核准的其他收入。

支出范围：

（一）境内成员企业向境外的经常项目外汇支出；

（二）向境内成员企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资本金账户、

资产变现账户、再投资专用账户、外债账户划出；

（三）规定额度内向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划出的对外放

款和偿还的外债本息；

（四）结汇；

（五）理财产品本金划出；

（六）交纳外币存款准备金;

（七）外汇局核准的其他支出。

8.8.8.8.如何计算可集中外债额度和对外放款额度如何计算可集中外债额度和对外放款额度如何计算可集中外债额度和对外放款额度如何计算可集中外债额度和对外放款额度????

答：跨国公司可集中的外债额度＝参与集中的境内成员

企业外债额度－参与集中的境内成员企业已登记中长期外债

签约额－参与集中的境内成员企业已登记短期外债未偿余额

－参与部分集中的境内成员企业保留的外债额度。主办企业

可以集中成员企业全部外债额度，也可以集中部分外债额度。

担保、咨询等非实体行业及房地产等敏感性行业不得参于共

享归集外债额度。

跨国公司可集中的对外放款额度上限为境内成员企业所

有者权益的 50%。

9.9.9.9.如何办理外债登记如何办理外债登记如何办理外债登记如何办理外债登记？？？？

答：主办企业通过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从境外融入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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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资金需办理外债登记。外债登记实行分债权人分币种填报，

即企业对每个境外债权人的每个币种的负债视为一笔外债。

企业在办理与外债提款、还本付息相关的业务时，应准确进

行国际收支申报，并在“外汇局批件号/备案表号/业务编号”

中准确填写相应的业务编号。主办企业应在签订外债合同后

15 个工作日内且在首笔外债资金入账前，到外汇局办理签约

登记手续。

10101010．．．．跨国公司开展试点后跨国公司开展试点后跨国公司开展试点后跨国公司开展试点后，，，，如何办理外债资金和外商直如何办理外债资金和外商直如何办理外债资金和外商直如何办理外债资金和外商直

接投资项下外汇资金意愿结汇接投资项下外汇资金意愿结汇接投资项下外汇资金意愿结汇接投资项下外汇资金意愿结汇？？？？

答：跨国公司集中运营管理外债资金和外商直接投资项

下外汇资金，可以在境内成员企业之间调剂使用，并按照意

愿方式办理结汇。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资金包括外汇

资本金、资产变现账户资金和境内再投资账户资金。结汇时

应遵守如下规定：一是结汇应由跨国公司指定的主办企业通

过其开立的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办理。二是结汇所得人民币

资金应划入主办企业对应开立的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资本

项目—结汇待支付账户）。资金使用时，开户银行应审核真实

性后直接支付，并留存相关单证 5 年备查。有关单证可以是

主办企业经营范围内所涉单证，也可是成员公司经营范围内

所涉单证。原则是谁使用资金谁提供单证。三是结汇后资金

使用应遵守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并不得用于法律法规禁止的

用途。四是银行、企业应按规定及时准确地报送结汇和支付

数据至外汇局相关业务信息系统。

11.11.11.11.跨国公司开展试点后跨国公司开展试点后跨国公司开展试点后跨国公司开展试点后，，，，如何办理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汇如何办理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汇如何办理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汇如何办理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汇

和轧差净额结算和轧差净额结算和轧差净额结算和轧差净额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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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跨国公司可以指定主办企业，集中代理境内成员企

业办理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并集中核算一定时期经常项目下

外汇应收应付资金，收支相抵后按净额结算，原则上每个自

然月轧差净额结算不少于 1 次。

经办银行按照“了解客户”、“了解业务”、“尽职审查”

等原则办理相关业务。银行、企业应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确保交易的真实性。银行审核真实性的，银行留存审核后的

单证 5 年备查；企业留存每笔收付汇相关单证 5 年备查。无

论是主办企业的实际收付款数据，还是集中收付款或轧差净

额结算前成员企业的原始收付款数据，都应按规定做好国际

收支统计申报及货物贸易核查信息申报。

12121212．．．．跨国公司开展试点后跨国公司开展试点后跨国公司开展试点后跨国公司开展试点后，，，，应当如何开展国际收支申报应当如何开展国际收支申报应当如何开展国际收支申报应当如何开展国际收支申报？？？？

答：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主办企业及成员企业应

按规定向银行申报跨境资金收付性质，办理国际收支统计申

报。一是国内、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的跨境资金收付，应按

照关于跨境资金收付的国际收支申报要求进行申报。国内、

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与境内非居民间的资金收付，应按照关

于境内居民与境内非居民间交易的要求进行申报。二是国内、

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之间的资金划转，无需进行国际收支申

报，但应按照关于境内居民之间外汇划转要求报送有关数据。

三是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款或轧差净额结算国际收支申报，区

分实际收付款数据和逐笔还原的原始收付款数据进行申报。

13.13.13.13.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款或轧差净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款或轧差净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款或轧差净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经常项目集中收付款或轧差净

额结算的国际收支申报如何完成额结算的国际收支申报如何完成额结算的国际收支申报如何完成额结算的国际收支申报如何完成？？？？

答：主办企业应对两类数据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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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是集中收付款或轧差净额结算时主办企业的实际收付款数

据（以下简称实际收付款数据）；另一类是逐笔还原集中收付

或轧差净额结算前各成员企业的原始收付款数据（以下简称

还原数据）。

实际收付款数据不为零时，主办企业应通过办理实际对

外收付款交易的境内银行进行申报，境内银行应将实际收付

款信息交易编码标记为“999999”。实际收付款数据为零时（轧

差净额结算为零），主办企业应虚拟一笔结算为零的申报数

据，填写《境外汇款申请书》，收付款人名称均为主办企业，

交易编码标记为“999998”，国别为“中国”,其他必输项可

视情况填报或填写“N/A”（大写英文字母）。境内银行应在其

实际对外收付款之日（轧差净额结算为零时为轧差结算日或

会计结算日）（T）后的第 1 个工作日（T＋1）中午 12:00 前，

完成实际数据的报送工作。

对还原数据的申报，主办企业应按照实际对外收付款的

日期（轧差净额结算为零时为轧差结算日或会计结算日）确

认还原数据申报时点（T），并根据全收全支原则，以境内成

员企业名义，向实际办理或记账处理对外收付款业务的银行

提供还原数据的基础信息和申报信息，使其至少包括国际收

支统计申报的所需信息。境内银行应在上述还原数据申报时

点（T）后的第 1 个工作日（T＋1）中午 12:00 前，完成还原

数据基础信息的报送工作；第 5 个工作日（T＋5）中午 12:00

前，完成还原数据申报信息的报送工作。

14.14.14.14.跨国公司发生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跨国公司发生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跨国公司发生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跨国公司发生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外汇局将如何外汇局将如何外汇局将如何外汇局将如何

处理处理处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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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外汇局将利用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与分析平台等科技

手段，加强对跨国公司业务开展情况的非现场监测与现场核

查检查。主办企业货物贸易分类结果降为 B、C 类，根据违规

情节轻重，由所在地外汇局通知跨国公司变更主办企业并重

新提交申请材料，或取消主办企业业务资格；其他成员企业

货物贸易分类结果降为 B、C 类，主办企业应终止其业务，并

向所在地外汇局进行成员企业变更备案。所在地外汇局接收

企业变更申请后参照首次备案管理程序报分局核准。主办企

业存在外汇违规行为的，自处罚生效之日起，取消主办企业

业务资格；成员企业存在外汇违规行为，自处罚生效之日起，

取消该成员企业参与业务资格。

请 登 陆 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官 方 网 站

（http://www.safe.gov.cn）了解相关外汇管理法规。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


